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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行政院所推動之「生活圈道路系統六年建設計畫」，其主要目的在均衡

全臺灣各地區生活圈整體都市發展及建構各重要道路及其系統，並有效發揮

其運輸功能，同時促進區內產業之永續發展。新竹縣政府為配合該政策及解

決 118 線之交通擁擠現象，將新闢關西鎮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以解決關西

鎮內部交通問題，並引導旅遊車輛快速到達縣境內各觀光據點，增進產經活

動，而且對於目前通過性交通造成市區擁擠之現象，亦可獲相當程度之改善

。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工程」係於民國 84 年完成規劃，並於 88 年 7 月

13 日府建都字第 82424 號公告實施「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部份行水區為道路用地兼供行水區使用、部份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區使用）案」。 

後因重新調整路線，新竹縣政府 101 年 12 月 20 日府產城字第

1010182985 號公告實施都市計畫後，於 102-103 年辦理用地徵收，在內政部

地政司 103 年 7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1030202761 號函會議紀錄中決議(詳附件

二)：道路工程改以「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方案」規劃興建，因此路線將做變

更，目前已無徵收土地之必要。為配合重新調整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故辦

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業已納入「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

正)」及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故配合「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118 線關西外環道新闢工程」之規劃成果，針對涉及都市計畫區範圍

內所需用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且業經縣府核准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第 1 項第 4 款辦理。(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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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個案變更。 

參、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案路線北起關西交流道匝道與 118 線(正義路)路口，部分路段將與竹

16 線共構，於兩道路匯流處形成一三岔路口，終點與台 3 線銜接。說明如

後： 

（一）「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方案」之118線關西外環道路 

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之「118線關西外環道路工程」位於關

西都市計畫區之西南側，其路線北起關西交流道匝道與118線(正

義路)路口，後沿都市計畫邊界往東南方向延伸，沿鳳山溪右岸佈

設，終點與台3線銜接，全長約2,779公尺，面積約為6.03公頃，詳

圖1，其中，非都市土地面積約為1.62公頃。 

涉及關西都市計畫區範圍部分，面積約為4.41公頃，部分土

地為道路用地不涉及變更，本次涉及變更面積約3.29公頃，詳圖

2。 

 

（二）原118線關西外環道路(101年路線) 

原101年配合供118線外環道路辦理之個案變更路線，因前述

重新調整後之路權變動，部分地區應配合本次變更恢復為原分區，

以維護地主權益，其面積約2.6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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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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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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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關西都市計畫係於民國 63 年 1 月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72 年 11 月發布實施，其後於民國 85 年 10 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現行計畫為民國 99 年 5 月發布之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其第二

次通盤檢討後辦理之歷次變更，詳見表 1。 

 

表 1  關西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後歷次變更案一覽表 

計畫名稱 核定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文號 

變更關西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85.10.4 府建四字

第 166269 號 

85.10.16 府建都字

第 123836 號 

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

路用地、部分行水區為道路用地兼

供行水區使用、部分河川用地為道

路用地兼供河川區使用)案 

88.6.30 府建四字

第 157427 號 

88.7.13 府建都字

第 82424 號 

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高速公路用

地為農業區)案 

88.6.30 府建四字

第 157426 號 

88.7.13 府建都字

第 82425 號 

變更關西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 

99.5.5 台內中營字

第 0990802651 號

函 

99.5.20 府工都字

第 0990077054 號

函 

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

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

道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農業區

及部分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為河川

區)(配合 118 線關西外環道新闢工

程)案 

101.12.14 台內營

字第 1010811917

號 

101.12.20 府產城

字第 1010182985

號 

資料來源：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部分道路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為河川區)(配合 118 線關西外環

道新闢工程)書，新竹縣都市計畫網，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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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概述 

本案屬關西都市計畫區內，現行計畫詳細內容如下： 

(一)計畫年期：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範圍：關西都市計畫範圍以關西鎮公所為中心，東至自關西高農

東側之小溪，西南 面至鳳山溪，北至丘陵山腳地。包含東興里、西安

里及南雄里全部，北山里、北斗里、仁安里、東安里、東山里及東光

里部分，計畫面積 441.84 公頃。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約 188.93 公頃。 

(三)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主要包括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乙種

工業區、保存區、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電信專用區等，面積合計約 355.34 公頃。 

(四)公共設施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主要包括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

地、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市場用地、停車 場用地、

加油站用地、郵政事業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人行廣

場用地、高速公路用地、道路用地等，面積合計約 86.50 公頃。 

(五)本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概述：本計畫區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包括農業區、河川區、道路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等，面積合計

233.1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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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總面

積(%)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76.42 17.30% 40.45% 

商業區 7.09 1.60% 3.75% 

工業區 1.14 0.26% 0.60% 

乙種工業區 17.21 3.90% 9.11% 

保存區 0.52 0.12% 0.28% 

農業區 149.16 33.53% － 

保護區 24.19 5.47% － 

行水區 34.58 7.83% － 

河川區 44.37 10.04%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61 0.36% － 

電信專用區 0.05 0.01% 0.03% 

小計 355.34 80.42% 54.2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7 0.24% 0.57% 

學
校
用
地 

文小 6.28 1.42% 3.32% 

文中 6.39 1.45% 3.38% 

文高（職） 6.85 1.55% 3.63% 

小計 19.52 4.42% 10.33% 

公園用地 3.08 0.70% 1.6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22 0.50% 1.18% 

綠地用地 3.02 0.69% 1.60% 

市場用地 1.11 0.25% 0.59% 

停車場用地 0.84 0.19% 0.44% 

加油站用地 0.15 0.04% 0.08% 

郵政事業用地 0.07 0.02% 0.04% 

廣場用地 0.05 0.01% 0.0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6 0.01% 0.03% 

人行廣場用地 0.28 0.06% 0.15% 

高速公路用地 16.00 3.62% 8.47% 

道路用地 39.03 8.83% 20.66% 

小計 86.50 19.58% 51.70%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188.93 － 100.00% 

都市計畫總面積合計 441.84 100.00% －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劃定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部分道路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為河川區)(配合 118 線關西外環

道新闢工程)書(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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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關西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道

路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為河川區)(配合 118 線關西外環道新闢工程)

案(1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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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環境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現況土地使用方面，國道 3 號由計畫區北側東西向通過，關西交流道位

於西北側，與縣道 118 線銜接；而在緊臨縣道 118 線的兩側，多為沿街商

店街；建物住家亦多分佈於道路鄰近區域。鳳山溪與牛欄河分別位於計畫區

的西南側及東南側，縣道 118 線南側住宅區與鳳山溪間區域則多為農業使

用型態。周邊土地使用及發展現況如圖 4 所示。 

依「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報告」(110年 1

月)建物拆遷補償係透過套繪航照圖及現地調查結果估算拆遷面積，並依「新

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法」及「新竹縣辦理土地徵收

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估基準」之規定進行建築物及農作改良物補償

費概算，並編列其他建築物救濟金及自動拆遷獎勵金，以確保民眾權益。 

本路線日後須拆遷 4棟建物，包括 1棟鐵皮屋及 3 簡陋磚造屋，建築物

拆遷補償費用約 255.8萬元，農林作物補償遷移費 201萬元。 

表 3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用表 

項目 面積(m2) 補償費(萬元) 備註 

建築 鐵皮屋 65.1 53.5 1棟 

簡陋磚造 235.4 202.3 3棟 

農作物 - 40,199.0 201.0  

  小計 456.8  

註：以日後實際查估作業補償金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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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次配合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之 118 線位屬都市計畫範圍位於關西都市計畫

區之西南側，所涉及都市計畫變更的地段包括中山段、北山段、西安段、東光段

及上南片段渡船頭小段，面積共 5.95 公頃。 

其中屬中華民國所有之土地面積約為 0.24，佔總面積 4.08%；私有土地面積

約為 4.94 公頃，佔總面積 82.93%；未登錄土地面積約為 0.77 公頃，佔總面積

12.99%。 

表 4  變更土地權屬彙整表 

所有權人 管理人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24 4.68% 

私有土地 - 4.94 82.92% 

未登錄地 - 0.77 12.39% 

總計 - 5.95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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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8 線涉及都市計畫變更土地權屬示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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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道路系統 

參考「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本」(110 年 1 月)，

關西交通問題之癥結主要來自過境交通對市區道路產生之干擾，故針對關西鎮之

聯外道路及市區道路之道路現況彙整說明如下。 

（一）聯外道路系統 

關西鎮境內重要的聯外道路包括包括國道 3 號、省道台 3 線以及縣道 118 

線；國道 3 號關西交流道以及省道台 3 線分別位處關西市區之西側與東側，縣

道 118 線則橫貫關西市區銜接該二條聯外幹道，同時亦肩負新竹竹北至桃園復

興間東西往來要徑之交通功能。此外，尚有行經關西鎮市中心區之竹 16、竹 25 

及竹 27 等鄉道。 

1.國道3號(關西交流道)：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3)在新竹路段，雙向各設3 線

車道，設有「關西」、「竹林」、「寶山」、「茄苳」及「香山」等五處交

流道，另以「新竹」系統交流道與中山高速公路(國1)相交、「西濱」系統

交流道與西部濱海快速道路(台61)相交。其中，行經關西鎮範圍的路段約為

里程74.4K~86.4K，該路段包括關西交流道(79K)及關西服務區(76.8K)，路

幅寬度約30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向6 車道配置。關西交流道為關西地

區進出國道3號之主要路徑，毗鄰關西市區，並以縣道118 線為交流道之聯

絡道。 

2.省道台3 線(中豐新路)：又稱內山公路，北起台北，南迄屏東，沿線多經過

台灣西部各縣市鄰近山區之鄉鎮地區，亦為新竹縣境內重要之南北向運輸路

徑。行經關西市區西側為中豐路，路幅寬度約25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

4 快車道2 慢車道配置。本路段之台3 線往北可通桃園市龍潭區，往南可至

橫山、竹東、峨眉等鄉鎮。 

3.縣道118 線(正義路)：西起新竹市，東迄桃園復興，為關西地區最重要的東

西向聯外道路，肩負關西往來竹北、新埔地區之交通功能，關西以東路段羅

馬公路則為地區觀光發展之重要公路。縣道118 線橫貫關西市區銜接國道3 

號與台3 線二主要聯外幹道，為國道3 號關西交流道往來關西市區之聯絡

道，路幅寬度約20公尺，中央實體分隔雙向4 車道配置。 

4.鄉道竹16 線(中山路)：由新埔鎮進入關西鎮，為關西鎮東西向運輸道路之

一。道路約略與縣道118 線平行，唯路幅寬度較窄，約僅7~12 公尺。 

5.鄉道竹25 線(中正路)：起自關西鎮市區，往南經新南里至芎林鄉華龍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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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橋，為關西鎮南北向道路之一，路寬僅不足10 公尺，行經關西鎮段為中

正路。 

6.鄉道竹27 線(光明路)：為關西鎮境內道路，由起自仁安里，通往六福村。

因係銜接118 線及六福村的主要道路，故假日車流量較大。 

7.鄉道竹28 線(仁和道路)：起自關西鎮中山東路與台3 線路口，東迄於桃園

市交界之大竹坑，路寬僅約8~10 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部分路段無分隔)，

可通往佛陀世界景點。 

（二）市區道路系統 

關西市區主要道路系統包括正義路、明德路、中豐路、光明路、中正路以

及中山路/中山東路等道路系統。各市區道路路寬約在 8~15 公尺，為雙向 1~2 

車道配置。其中正義路及中豐路屬縣道 118 線系統，各路段路幅寬度及車道數

佈設不同，分述如下： 

1.正義路(關西交流道至北平路間)：路段路寬約15 公尺，為往西一車道、往

東二車道(一直行、一右轉專用車道)，三車道不平衡配置。 

2.正義路(北平路至光明路間) ：路段路寬約12公尺，為雙向各一車道、一機

車道配置。 

3.正義路(光明路至明德路)、明德路、中豐路：路段路寬約10公尺，為雙向各

一車道配置。 

 

表 5  變更範圍周邊道路系統幾何概況綜理表 

道路 
性質 

道路名稱 
路寬 

(公尺) 
分隔型式 車道數(雙向) 

國道 國道 3 號 30 中央實體分隔 6 

省道 台 3 線(中豐新路) 25 中央實體分隔 4+(2 慢車道) 

縣道 
118 線 

(正義路、中豐路) 
10-20 標線分隔 2-4 

鄉道 竹 16(中山路) 7-12 
1.無 
2.標線分隔 

2 

鄉道 竹 25(中正路) 5-9 無分隔 - 

鄉道 竹 27(光明路) 10-12 標線分隔 2 

鄉道 竹 28(仁和道路) 8-10 
1.無 
2.標線分隔 

2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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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更範圍周邊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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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況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一）道路服務水準 

參考「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本」(110 年 1 月)。

根據計畫區路網及交通特性，分別就國道、周邊主要道路及市區道路之交通特性

及服務水準進行分析。 

1.國道3號(關西交流道)主線及匝道服務水準分析 

計畫區交通量主要來源之一即為進出國道3 號關西交流道之車流，為瞭

解其交通特性，故蒐集高公局相關之交通量資料，並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高速公路服務水準判定標準進行分析，其結果

如表6所示。 

由表6的分析可得知，平日時國3 龍潭交流道至關西交流道間及關西交

流道至竹林交流道間，兩路段之交通量相差不大，且均以北上方向較南下方

向交通量略高；尖峰小時交通量約在3,500~3,700PCU/時之間，服務水準可

達C 級以上。 

假日時，交通量明顯較平日時增多(約平日1.6 倍)，南上及北上尖峰小

時交通量均約在5,800~6,000PCU/時左右，服務水準已降至D級。 

關西交流道假日時各匝道之交通量亦較平日增多，唯尚可維持在C 級的

服務水準。 

由國3關西路段及關西交流道的交通特性可得知，平日時本路段之交通

狀況尚稱良好；唯假日時交通量明顯增多，服務水準已降至接近E 級不良的

水準；若遇連續假日時，則極易產生交通阻塞之現象。 

 

表 6  國道 3 號(關西交流道)主線及匝道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道路 

名稱 

路段起迄/ 

匝道類型 
方向 

平日 假日 

交通量 

(pcu)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 
V/C 

服務 

水準 

國 3 

主線 

龍潭交流道~ 

關西交流道 

南下 3,541 0.52 B 5,976 0.88 D 

北上 3,672 0.54 B 6,029 0.89 D 

關西交流道~ 

竹林交流道 

南下 3,560 0.52 B 5,814 0.86 D 

北上 3,686 0.54 B 5,883 0.87 D 

關西 

交流道 

北上 
出口 367 0.23 C 409 0.26 C 

進口 294 0.18 C 489 0.31 C 

南下 
出口 331 0.21 C 644 0.40 C 

進口 384 0.24 C 512 0.32 C 

註：.依日交通量參考值換算為尖峰小時交通量。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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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邊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針對計畫區周邊幹道之交通量資料，並依交通部運輸研所究「2011年臺

灣公路容量手冊」多車道公路服務水準判定標準，彙整關西鎮聯外主要幹道

之交通流量及服務水準分析結果，如表7、表8所示。 

由表7顯示，平日計畫區周邊聯外幹道中，晨昏峰時段服務水準均在A級。

市區道路中以正義路(光明路至明德路)的交通流量較大，且路幅又較為狹窄，

故平日晨昏峰時段服務水準已至E 級；其餘路段為C~D級的服務水準。 

由表8顯示，假日計畫區周邊聯外幹道中，台3 線交通量由平日之

300~400 PCU/時，增至400~950 PCU/時，路段服務水準仍可維持在B級以上

之水準。市區各路段之車流量大多明顯增加，市區內正義路全段之服務水準，

晨昏峰均降為E 級；其餘路段則尚可維持C~D級的服務水準。 

整體而言，計畫區周邊包括國3 關西交流道路段及台3 線、118 線等聯

外幹道，於平日時各道路的交通狀況尚稱良好。假日時，市區路段則出現明

顯的壅塞現象，行駛速率普遍不佳，已達E~F 級的服務水準。如遇連續假日

時，關西鎮市區及周邊聯外幹道的交通壅塞的情形，勢將更加嚴竣，因此，

關西鎮市區及周邊地區交通壅塞問題的解決，實有其迫切之必要性。 

 

表 7  關西鎮道路現況服務水準表(平日) 

時段 
道路類型 

道路 
路段 

(起~迄) 
方向 容量 交通量 V/C 

服務 

水準 

晨峰 

聯外道路 

台 3 線 

中豐新路 

中山路~ 

中豐路一段 

往南 2,550 369 0.14 A 

往北 2,550 411 0.16 A 

縣 118  
雙鳳橋~ 

關西交流道 

往東 2,050 485 0.24 A 

往西 2,050 326 0.16 A 

市區道路 

正義路 

(縣 118) 

北平路~ 

光明路 

往東 
2,250 

778 
0.61 D 

往西 600 

正義路 

(縣 118) 

光明路~ 

明德路 

往東 
1,950 

767 
0.78 E 

往西 750 

明德路 
正義路~ 

中豐路 

往東 
1,950 

559 
0.56 D 

往西 530 

中豐路 

(縣 118) 

中豐路~ 

關西橋 

往東 
1,950 

387 
0.36 C 

往東 309 

昏峰 
聯外道路 

台 3 線 

中豐新路 

中山路~ 

中豐路一段 

往南 2,550 302 0.12 A 

往北 2,550 423 0.17 A 

縣 118  
雙鳳橋~ 

關西交流道 

往東 2,050 562 0.27 A 

往西 2,050 224 0.11 A 

市區道路 正義路 北平路~ 往東 2,250 571 0.5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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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118) 光明路 往西 614 

正義路 

(縣 118) 

光明路~ 

明德路 

往東 1,950 637 
0.66 E 

往西 652 

明德路 正義路~ 

中豐路 

往東 1,950 366 
0.45 D 

往西 507 

中豐路 

(縣 118) 

中豐路~ 

關西橋 

往東 1,950 312 
0.36 C 

往東 384 

註：道路容量依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分類表；服務水準依公路容量手冊評估表。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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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關西鎮道路現況服務水準示意圖(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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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關西鎮道路現況服務水準表(假日) 

時段 
道路類型 

道路 
路段 

(起~迄) 
方向 容量 交通量 V/C 

服務 

水準 

晨峰 

聯外道路 

台 3 線 

中豐新路 

中山路~ 

中豐路一段 

往南 2,550 639 0.25 A 

往北 2,550 477 0.19 A 

縣 118 

線 

雙鳳橋~ 

關西交流道 

往東 2,050 491 0.24 A 

往西 2,050 305 0.15 A 

市區道路 

正義路 

(縣 118) 

北平路~ 

光明路 

往東 
2,250 

914 
0.70 E 

往西 655 

正義路 

(縣 118) 

光明路~ 

明德路 

往東 
1,950 

857 
0.81 E 

往西 713 

明德路 
正義路~ 

中豐路 

往東 
1,950 

602 
0.61 D 

往西 579 

中豐路 

(縣 118) 

中豐路~ 

關西橋 

往東 
1,950 

534 
0.54 D 

往東 353 

昏峰 

聯外道路 

台 3 線 

中豐新路 

中山路~ 

中豐路一段 

往南 2,550 402 0.16 A 

往北 2,550 933 0.37 B 

縣 118 

線 

雙鳳橋~ 

關西交流道 

往東 2,050 521 0.25 A 

往西 2,050 303 0.15 A 

市區道路 

正義路 

(縣 118) 

北平路~ 

光明路 

往東 2,250 652 
0.66 E 

往西 830 

正義路 

(縣 118) 

光明路~ 

明德路 

往東 1,950 741 
0.76 E 

往西 739 

明德路 正義路~ 

中豐路 

往東 1,950 412 
0.50 D 

往西 564 

中豐路 

(縣 118) 

中豐路~ 

關西橋 

往東 1,950 360 
0.45 D 

往東 518 

註：道路容量依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分類表；服務水準依公路容量手冊評估表。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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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關西鎮道路現況服務水準示意圖(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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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敏感區 

針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列

項目，進行計畫道路範圍的調查與檢視(詳表 9)。 

計畫道路位於「關西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並行經「關西淨水場取水

口」；路廊行經區域有 1 種稀有植物(台灣肖楠)、4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領角鴞

、黃嘴角鴞、彩鷸及大冠鷲)以及 3 種保育爬蟲類(龜殼花、雨傘節及眼鏡蛇)。 

計畫道路部分路段行經「河川區」及「山坡地保育區」，並鄰近「大平地斷

層」(存疑性斷層)；位於「鳳山溪流域水污染管制區」、及「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所在新竹縣屬細懸浮微粒(PM2.5)三級防制區(依環保署公告之「直轄市、縣

(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劃定表」)。 

除上述涉及之敏感區位，計畫道路則未有其他項目之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

位之限制。 

 

表 9  計畫道路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彙整表 

項次 開發區位 (計畫路線) 
調查結果 

是 未知 否 

1 
是否位於「臺灣沿海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自然保

護區」或「一般保護區」? 
  V 

2 是否位國家重要濕地?   V 

3 
是否位於河口、海岸潟湖、紅樹林沼澤、草澤、沙丘、沙洲

、珊瑚礁或其他濕地? 
  V 

4 是否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V 

5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V   

6 

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體，自放流口以下至出海口前之整體

流域範圍內是否有取用地面水之自來水取水口，或事業廢水

預定排入河川，自預定放流口以下二十公里內是否有農田水

利會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V   

7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蓄水範圍或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V 

8 是否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V 

9 是否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V 

10 是否位於獵捕區、垂釣區?   V 

11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珍貴稀有之植物、動物? V   

12 
是否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所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

化資產)所在地或保存區或鄰接地? 
  V 

13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或其他風景特定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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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開發區位 (計畫路線) 
調查結果 

是 未知 否 

14 是否有獨特珍貴之地理景觀?   V 

15 
是否位於保安林地、國有林、國有林自然保護區或森林遊樂

區? 
  V 

16 是否位於取得礦業權登記之礦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V 

17 
是否位於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區、人工魚礁網具

類禁魚區或其他漁業重要使用區域? 
  V 

18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下水管制區、洪水平原管制區、水道

治理計畫用地或排水設施範圍? 
V   

19 
是否位於地質構造不穩定區(活動斷層、地質災害區)或河岸

、海岸侵蝕地帶? 
V   

20 是否位於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   V 

21 是否位於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 V   

22 是否位於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 V   

23 是否位於水污染管制區? V   

24 

是否位於海岸、山地、重要軍事管制區、要塞堡壘地帶、軍

事飛航管制區或影響四周之軍事雷達、通訊、通信或放射電

波等設施之運作? 

  V 

25 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發展地區(不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   V 

26 是否位於飛航管制區?   V 

27 是否位於山坡地或原住民保留地?   V 

28 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分之五以上位於百分之四十坡度以上?   V 

29 是否位於森林區或林業用地?   V 

30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古蹟保存用地、生 

態保護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V   

31 是否立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V 

32 是否位於都市計畫之保護區?   V 

33 是否位於核子設施周圍之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V 

34 是否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V 

35 是否有其他環境敏感區或特定區?   V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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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 107 年 4 月 11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正發布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五條第 2 項規定：道（公）路興建或延伸工程

、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之延伸工程或連絡道路、交流道之興建，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詳表 10)。本案函詢新竹縣環境保護局，得免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詳附件三)。 

表 10  開發行為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檢討表 

項次 開發區位 (計畫路線) 
是否

符合 
說 明 

1 位於國家公園。 否 非位於國家公園。 

2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否 

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3 位於重要濕地。 否 非位於重要濕地。 

4 
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否 

非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 

5 位於水庫集水區。 否 非位於水庫集水區。 

6 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否 
非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

尺以上。 

7 

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長度二．五公

里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長度一．五公里以上。 

否 

部分計畫道路行經山坡地保

育區，惟長度未達二．五公

里以上。 

8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長度二．五公

里以上，或其附屬隧道、地下化工程長度合

計一公里以上。 

否 

非位於特定農業區。 

9 

位於山坡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都市土地或非都

市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

一公里以上。 

否 

計畫道路無隧道或地下化工

程。 

10 

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高架路

橋、橋梁或立體交叉工程長度合計五公里以

上。 

否 

計畫道路橋梁段長度合計未

達五公里以上。 

11 位於非都市土地，長度十公里以上。 否 
計畫道路行經非都市土地長

度未達十公里以上。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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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縣道 118 線關西外環道工程概要 

一、用地範圍勘選原則 

(一)路線全長2,779公尺，其中有五處高架(橋梁)段，長度共約1,115公尺。 

(二)路線行經鳳山溪側區域，將採與堤防共構之方式。 

(三)路線與既有道路銜接，將形成四處主要橫交路口，包括起點(與118 線)、

終點(與台3 線)，以及與中山路及中正路均將形成平交路口。 

(四)工址位於丘陵區，建議採「四級路丘陵區規劃」，設計時速採50km/hr，

最大超高採8%。 

二、道路工程配置 

(一)路線規劃 

路線北起關西交流道匝道與118 線(正義路)路口，採槽化路口平面銜

接後，即因地形高差影響，採高架方式(橋梁長度475 公尺)銜接至平面，後

沿都市計畫邊界往東南方向延伸，至里程約0K+800處即沿鳳山溪右岸佈設，

終點與台3線銜接。 

(二)工程主要配置 

1.本路線全長2,779 公尺，其中有五處高架(橋梁)段，長度共約1,115公

尺。路線行經鳳山溪側區域，將採與堤防共構之方式。 

2.路線與既有道路銜接，將形成四處主要橫交路口，包括起點(與118 線)、

終點(與台3 線)，以及與中山路及中正路均將形成平交路口。 

3.里程0K+30~0K+505 間之高架橋，橋下兩側規劃側車道，以利地區通行。 

4.縱斷面西起關西交流道匝道與118線 (正義路 )路口，起點高程約

EL.139.235M，終點止於台3線銜接路口，高程約EL.139.069M；最大縱

坡為4.5%。 

表 11  工程路線橋梁配置表 
橋名 起、迄里程 橋寬(M) 橋長 M) 配置說明 

橋梁 B1 0K+030~0K+505 20 475 
⚫ 道路高架段 
⚫ 預力I型梁+預力箱型梁 
⚫ 預鑄吊裝+懸臂工法 

橋梁 B2 0K+980~1K+280 18 300 ⚫ 道路高架段 
⚫ 鋼構箱型梁+現場吊裝 

橋梁 B3 1K+960~2K+160 18 200 ⚫ 跨越鳳山溪 
⚫ 鋼拱橋+現場吊裝 

橋梁 B4 2K+280~2K+320 18 40 ⚫ 跨越鳳山溪 
⚫ 預力I型梁+預鑄吊裝 

橋梁 B5 2K+575~2K+675 18 100 ⚫ 跨越鳳山溪 
⚫ 預鋼構箱型梁+現場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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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幅寬度 

道路基本路幅寬度為18 公尺，部份平面段及高架、引道段則配合區位

需求，路幅將適度調整加寬。 

1.道路斷面配置採中央標線分隔，兩側各佈設一個3.0公尺之快車道及3.5

公尺之混合車道、0.25公尺路肩及2.25公尺寬之設施帶或人行道。 

2.平面段道路兩側以佈設人行道為主，行經鳳山溪路段，臨河側將設置設

施帶(綠帶)，另一側設置人行道 (斷面配置如圖10及圖11所示)。路線

與鳳山溪堤防共構路段，將配合治理計畫線及地形，進行斷面佈設調整 

(斷面配置如圖11所示)。 

3.橋梁段因應區位特性，配置不同型式，唯基本路幅亦為18公尺，佈設雙

向四車道、路肩、人行道等配置，兩側並設置護欄(斷面配置如圖13所

示)。 

4.高架段主線路幅維持18 公尺，引道段兩側則為4.0 公尺之側車道(斷面

配置如圖14所示)。 

5.起點與關西交流道銜接，為高架型式；此高架路段兩側將設置橋下側車

道(各4.5 公尺)，以完善周邊地區之進出需求(斷面配置如圖15所示)。 

 
圖 10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平面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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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平面段-2) 

 

圖 12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與鳳山溪堤防共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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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橋樑段-以鋼箱型梁橋為例) 

 

圖 14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引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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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道路橫斷面配置圖(高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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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橋梁結構形式 

高架及跨河路段將採橋梁設置，橋梁型式因應路線不同之區段特性，

採用之型式如圖16~圖20所示，並說明如下：。 

1.里程0K+030~0K+505：三跨連續PCBOX+六跨簡支PCI 

 
圖 16 橋梁配置示意圖(里程 0K+030~0K+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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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程0K+980~1K+280：鋼箱型梁 

本路段因緊臨住宅區及水道治理計畫線，為避免河道落墩及民宅拆遷，

採鋼箱型梁橋，以懸臂方式佈設；並調降高度(與住宅區高差2公尺以上)，

以降低對住宅區之干擾)。 

 
圖 17 橋梁配置示意圖(里程 0K+980~1K+280) 

3.里程1K+960~2K+160：單跨鋼拱橋 

 
圖 18 橋梁配置示意圖(里程 1K+960~2K+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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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里程2K+280~2K+320：PCI 橋 

 

圖 19 橋梁配置示意圖(里程 2K+280~2K+320) 

5.里程2K+575~2K+675：二跨連續鋼箱型梁橋 

 

圖 20 橋梁配置示意圖(里程 2K+575~2K+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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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解決關西鎮市中心假日之交通壅塞問題，研擬可行之改善方案；為探討改善

方案之實施效益，透過建置之運輸需求模式，針對有、無此改善方案時，依據「

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報告(110 年 1月)」目標年(民

國 125年)有無新闢道路，推估成果如下： 

1.關西鎮周邊重要景點的旅遊人數未來將持續增長，因此民125年關西鎮

市區道路之交通量亦較現況增加。民125年若無新闢道路，則正義街、明

德路及中豐路等市區道路之服務水準，將由現況之D~E 級，更加惡化至

E~F 級。顯示關西鎮市中心區之道路及交通狀況，實有迫切改善之必要。 

2.民125年若有新闢南側外環道路；因路線係連結118 線與台3 線，且路

徑基本與市區道路(118線)平行，故可導引關西鎮西北至東南走向之過

境車流，改行駛新闢道路開闢；進而移轉部分市區道路(118線)之交通

量。 

3.民125年若有新闢道路，假日尖峰時段往東方向交通量約為628PCU/時，

往西方向交通量約為524PCU/時。由運輸服務績效分析結果顯示，新闢

道路對關西鎮市中心區之道路交通可達到紓解的效果。 

 

 

表 12  民國 125 年有無新闢外環道路服務水準分析表(假日尖峰) 

道

路

類

型 

道路 

名稱 

路段 

(起~迄) 
方向 

無新闢道路

(A) 

有新闢道路

(B) 

交通量變

化 

服務水

準變化 

交通量

(PCU)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 
(B-A)/A% 無→有 

聯

外

幹

道 

台 3 線 

(中豐新

路) 

中山路~ 

中豐路

一段 

往南 1,026 B 1,013 -1.3% B→B 

往北 765 A 748 -2.2% A→A 

縣 118 

線 

雙鳳橋~ 

關西交

流道 

往東 754 B 802 6.4% B→A 

往西 486 A 529 5.7% A→A 

市

區

道

路 

正義路 

(縣

118) 

北平路~

光明路 

往東 1,317 

F 

697 -47.1% 

F→D 
往西 948 504 -46.8% 

正義路 

(縣

118) 

光明路~

明德路 

往東 1,222 

F 

639 -47.7% 

F→D 
往西 1,020 541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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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類

型 

道路 

名稱 

路段 

(起~迄) 
方向 

無新闢道路

(A) 

有新闢道路

(B) 

交通量變

化 

服務水

準變化 

交通量

(PCU)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 
(B-A)/A% 無→有 

明德路 

(縣

118) 

正義路~

中豐路 

往東 841 

E 

482 -42.7% 

E→D 
往西 811 450 -44.5% 

中豐路 

(縣

118) 

中豐路~

關西橋 

往東 795 

E 

474 -40.4% 

E→C 
往西 521 309 -40.7% 

新闢道 

路方案 
 

往東

(南) 
-- -- 628 -- A 

往西

(北) 
-- -- 524 -- A 

註：正義街、中豐路及明德路等市區道路為雙向雙車道，容量合併計算。 

資料來源：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 定稿報告(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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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關西鎮道路服務水準變化示意圖(假日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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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一)公益性評估 

1、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工程需用土地屬線狀區域。需用土地範圍內主要為農業使用、空地、

道路用地、河川地，本次計畫對於當地人口數量及結構影響不大。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A.本計畫在路線勘選與設計上，以避開拆除建築改良物，因此仍維持原有

社會紋理及生活機能，對計畫範圍社會現況影響程度低。 

B.本工程闢建完成後，可提供民眾便捷之交通服務，並改善當地交通，對

於現況社會有助益效果。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A.本次範圍內僅涉及4棟建築物(3棟鐵皮屋及1棟磚造房屋)之拆除，建築

物部分拆除者（即剩餘份仍可繼續居住使用），皆依法核發補償費，

且配合自動拆除者再核發獎勵金。 

B.若建物須全拆，除依規定核發相關補償費，將實際情形勘查有無中低

收入戶及低收入戶或情境相當者，另訂定安置計畫，對於弱勢族群生

活型態影響低。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工程周邊部分地區有住家分布，於施工期間按規定設置相關安全衛生之

環境保護措施，僅有施工期間所造成的短期影響，工程完成後相關施工

器械即撤離；長期而言應不致對計畫範圍週邊居民健康風險產生負面影

響。另於完工通車後，可增進行車安全，有助於生命財產之保障。 

2、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工程完後，藉由匝道建置完善運輸路網，提升關西鎮交通便利性與運

作效率，增加地方工作與休閒旅次，增加相關經濟產值，有助於提高當

地觀光產業及地方性產業之稅收，對於地方財政與稅收有正面效益。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周邊多為農業區及農牧用地，鄰近地區多為農田、河川、道路…等，

日後將函詢農業處是否影響糧食生產，並取得農業處同意變更之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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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施工期間除可增加勞工就業機會外，完工通車後，可落實「新竹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之目標，健全交通及整體觀光旅遊網絡，促進

當地產業發展，有利提供區內就業人口或通往至附近其他地區工作機會，

故應屬正面影響。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工程經費、用地經費來源將由內政部營建署、新竹縣政府支應。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大多為農業區，並無漁業及牧業等產業，因此本案

徵收對農林漁牧產業鏈無顯著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工程依都市計畫、非都市計畫之既有道路現況而劃設，且已儘量以

工程方式使徵收面積達最小幅度，沿線所需土地僅徵收土地部份面積，

其餘面積尚屬塊狀完整使用，不致影響其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3、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新闢道路兩側大部分屬於農業區、河川區，本案徵收計畫用地經「新竹

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報告」(110年1月)評估，

且函詢新竹縣環境保護局，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初步調查本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無公告之古蹟或歷史建築。日後若發現

文化資產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0條規定辦理，儘量降低對文化資產衝

擊。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新闢道路考量現場地形、土地利用完整性、行車安全性及便利性等來進

行規劃設計，施工期間造成附近部份商家臨時性出入影響，並不致居民

之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A.計畫道路位於「關西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並行經「關西淨水場

取水口」；路廊行經區域有1 種稀有植物(台灣肖楠)、4 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領角鴞、黃嘴角鴞、彩鷸及大冠鷲)以及3 種保育爬蟲類(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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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花、雨傘節及眼鏡蛇)。。 

B.計畫道路部分路段行經「河川區」及「山坡地保育區」，並鄰近「大平

地斷層」(存疑性斷層)；位於「鳳山溪流域水污染管制區」、及「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所在新竹縣屬細懸浮微粒(PM2.5)三級防制區(依

環保署公告之「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劃定表」)。除上

述涉及之敏感區位，計畫道路則未有其他項目之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

區位之限制。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區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並未通過人口、住宅密集之區域，雖施工期間作業所產生之

交通、噪音、空氣污染等干擾，將對沿線居民造成出入不便與環境品質

下降之影響，但影響範圍僅及於施工沿線之小範圍。 

4、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道路工程離關西鎮市中心區較接近，預期可紓解市中心區發展壓力，路

線起點直接銜接關西交流道，其中部分路段與鳳山溪路堤共構，可節省

經費並完善地區發展，符合永續工程的精神。 

(2)永續指標 

本工程完後，有效降低行車成節省能源消耗及減少二氧化碳。對環境、

節能減碳、生產活城鄉文化指標，均有正面效益 。 

(3)國土計畫 

本案路線在勘選上已避開相關重要開發計畫，涉及環境敏感區域「新竹

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稿報告」(110年1月)已提出

對應之方法。所需用地確屬必要且已縮減至最小之範圍，經檢討與國土

計畫並無扞格之處。 

(二)必要性評估 

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本計畫目的為改善關西鎮市中心區之交通壅塞問題，新闢外環道路則可分

流關西交流道經市區道路往南，以及新埔(竹北)與橫山(內灣)、馬武督(東

南)間之車流。且可透過道路建設紓解市中心區發展壓力，帶動南側土地及

產業發展。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路線之勘選已於「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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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報告」(110年1月)評估，部分路段與鳳山溪路堤共構，減少取得土地面

積及建物拆遷，為達道路通行運能及安全之必要，已將用地範圍縮至最小，

土地作最經濟之利用。 

3、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為改善關西鎮市中心區之交通壅塞問題，「新竹縣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工

程(可行性評估)定稿報告」(110年1月)評估後，部分路段與鳳山溪路堤共

構，並透過「道路線形」、「運輸功能」、「自然環境」、「用地取得」、

「建物拆遷」、「環境影響」、「工程經費」及「工期」等項目進行綜合

評估，提出最適當之路線，經評估無其他替代地區土地。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工程屬於永久設施，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主。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

他方式取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如未能達

成協議，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取得。 

5、綜合評估分析：綜合前述各項說明及評估之分析如下： 

(1)公益性、必要性與預計取得私有財產之利益比較衡量評估 

A.本案之經濟效益評估結果益本比為1.15、淨現值為40,169 萬元、內

部報酬率為5.03%，具經濟可行性。 

B.進行敏感度分析結果，建造成本增加10%、或折現率提高1%至5%時、

或時間價值減少10% 時；效益雖降低，但仍具經濟可行性。 

C.依「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法」暨「新竹縣

辦理土地徵收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估基準」等法令規定辦

理查估，務求私人財產損失減至最低，以兼顧公益與私益。 

(2)適當性 

A.本工程依照「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進行規劃，並基於影響公私權益最小原則辦理。 

B.本案計畫範圍已達最小限度且無其他更合適之替代路線，完成後有效

轉移關西市中心之交通流量，有助於改善當地交通及居住環境，提

升社會整體發展。 

(3)合法性 

A.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

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

限：：… 二、交通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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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計畫 

一、變更理由 

1.行政院所推動之「生活圈道路系統六年建設計畫」，其主要目的在均衡全臺灣各

地區生活圈整體都市發展及建構各重要道路及其系統，並有效發揮其運輸功能，

同時促進區內產業之永續發展。 

2.新竹縣政府為配合該政策，新闢關西鎮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以改善關西鎮假

日交通壅塞線現，並擴大關西與周邊地區往來交通之便利性，引導旅遊車輛快

速到達縣境內各觀光據點。除可增進本縣產經活動外，並可改善目前關西鎮內

通過性交通造成市區擁擠之問題。 

3.另原 101 年 12 月配合供 118 線外環道路辦理之個案變更路線，因道路工程改以

「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方案」規劃興建，部分地區應配合本次變更恢復為原分

區，以維護地主權益。 

二、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將 17 號道路寬度 30公尺調整為不等寬(介於 18-30公尺)；18 號道

路寬度 30 公尺調整為 18 公尺，並廢除 19 號道路。詳如表 13 及圖 22-圖 24 所

示，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詳表 14。 

表 13  變更主要計畫內容彙整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1 1 8

線 

關 

西 

外 

環 

道 

農業區
(2.39) 

道路用地 

(2.39) 
1.行政院所推動之「生活圈道路系統六年建設計畫」，

其主要目的在均衡全臺灣各地區生活圈整體都市發

展及建構各重要道路及其系統，並有效發揮其運輸功

能，同時促進區內產業之永續發展。 

2.配合該政策，新闢關西鎮 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以改

善關西鎮假日交通壅塞線現，並擴大關西與周邊地區

往來交通之便利性，引導旅遊車輛快速到達縣境內各

觀光據點。除可增進本縣產經活動外，並可改善目前

關西鎮內通過性交通造成市區擁擠之問題。 

3.另原 101 年 12 月配合供 118 線外環道路辦理之個案

變更路線，因道路工程改以「鳳山溪右岸路堤共構方

案」規劃興建，部分地區應配合本次變更恢復為原分

區，以維護地主權益。 

2 
河川區 

(0.60) 

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
使用(0.60) 

3 

河川區兼
供道路使
用(0.30) 

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
使用 

(0.30) 

4 
道路用地 

(2.02) 

農業區 

(2.02) 

5 

河川區兼
供道路使
用(0.64) 

河川區 

(0.64)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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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變更內容示意圖-全區 

註：1.圖面劃定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劃定為準。 

  2.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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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圖面劃定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劃定為準。 

  2.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圖 23 變更內容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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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圖面劃定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劃定為準。 

  2.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圖 24 變更內容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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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1 變 2 變 3 變 4 變 5 

變更後計畫面積 

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

總面積

(%)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76.42       76.42 17.30% 40.18% 

商業區 7.09       7.09 1.60% 3.73% 

工業區 1.14       1.14 0.26% 0.60% 

乙種工業區 17.21       17.21 3.90% 9.05% 

保存區 0.52       0.52 0.12% 0.27% 

農業區 148.16 -2.39   2.02  147.79 33.45% － 

保護區 24.19       24.19 5.47% － 

行水區 34.58       34.58 7.83% － 

河川區 44.37  -0.60   0.64 44.41 10.05%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61   -0.30  -0.64 0.67 0.15% － 

電信專用區 0.05       0.05 0.01% 0.03% 

小計 355.34 -2.39 -0.60 -0.30 2.02  354.07 80.14% 53.8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7       1.07 0.24% 0.56% 

學
校
用
地 

文小 6.28       6.28 1.42% 3.30% 

文中 6.39       6.39 1.45% 3.36% 

文高（職） 6.85       6.85 1.55% 3.60% 

小計 19.52       19.52 4.42% 10.26% 

公園用地 3.08       3.08 0.70% 1.6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 
2.22 

    
  2.22 0.50% 1.17% 

綠地用地 3.02       3.02 0.68% 1.59% 

市場用地 1.11       1.11 0.25% 0.58% 

停車場用地 0.84       0.84 0.19% 0.44% 

加油站用地 0.15       0.15 0.04% 0.08% 

郵政事業用地 0.07       0.07 0.02% 0.04% 

廣場用地 0.05       0.05 0.01% 0.0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6       0.06 0.01% 0.03% 

人行廣場用地 0.28       0.28 0.06% 0.15% 

高速公路用地 16       16.00 3.62% 8.41% 

道路用地 39.03 2.39   -2.02  39.40 8.92% 20.72%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  0.60 0.30   0.90 0.20% 0.47%  

小計 86.5 2.39 0.60 0.30 -2.02 0 87.77 19.86% 46.15%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188.93 2.39 0.60 0.30 -2.02 0 190.20 － 100.00% 

都市計畫總面積合計 441.84      441.84 100.00% － 

註：1.圖面劃定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劃定為準。 

  2.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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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用地取得方式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交通事業，得徵

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故本計畫有關工程範

圍土地於變更完成後： 

(一)屬公有土地部分採申請撥用方式或協議使用方式取得，詳如表 15。 

(二)屬私有土地部分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價購不成則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二、實施進度 

本計畫實施進度預定為民國 111-116 年。 

三、建設經費及來源 

本計畫所需費用為 118線關西外環道範圍，不包含恢復原分區部分，其

中費用有工程經費、用地取得費用及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等，合計共

約 29億 9204萬元，由內政部營建署、新竹縣政府編列預算，詳如表 15。 

表 15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

共

設

施

種

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完

成

期

限 

經費 

來源 
協
議
價
購 

徵
收 

公
地
撥
用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道

路

用

地 

公有地 

(含未登錄地) 
0.54   V 

38,161 261,043 299,204 

新竹

縣政

府 

民

國

116

年 

內政部營

建署、新

竹縣政府 
私有地 2.75 V V  

合計 3.29 - - - 

註：本表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年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斟酌調整。 

  



 

附件 一、個案變更同意函 

 

 



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廖家鋒
電話：03-5518101分機2610
傳真：03-5519042
電子信箱：10009853@hchg.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工土字第11036078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變更關西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
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農業區及
部分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為河川區)(配合118線關西外環
道新闢工程)」案之工作計畫書，本府同意核定備查，後
續請依合約規定履約，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110年07月26日(110)升竹字第1100726001號函。
二、旨案本府於110年4月12日府內簽呈1103632659號已簽准符

合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准予辦理都
市計畫個案變更。

三、其餘履約項目請依本合約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正本：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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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附件二、內政部地政司103年7月4日台內地字第

1030202761號函 



















 

附件三、免辦環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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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關西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河

川區、道路用地、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為農業區、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河川區 )(配合 118 線關

西 外 環 道 新 闢 工 程 ) 案  

業務承辦： 

主管人員： 

變更機關：新竹縣政府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